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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票代號：00323） 

海外監管公告  

董事會決議公告 

 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 13.10B 條而作出。 

 

2018 年 11 月 21 日，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或「本公司」）第九屆

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在馬鋼辦公樓召開，會議應到董事 7名，實到董事 7名。會

議由董事長丁毅先生主持，審議通過如下決議：  

 

批准新修訂的《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》。 

 

上述議案表決情況為：同意 7票，反對 0票，棄權 0票。 

 

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會 

2018年 11月 21日 

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：  

執行董事：丁毅、錢海帆、張文洋  

非執行董事：任天寶 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張春霞、朱少芳、王先柱 


